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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推動「建築工地施工作業安全自主管理認證」計畫 

一、緣由： 

建築工地因具工項及工序繁複的屬性，故施工環境隨著工程進度

變動極大，且同一工作場所常有眾多不同專業分包商進場施工，造成

施工介面複雜且連繫與調整困難，以致職業災害發生率及嚴重程度均

遠高於其他工作場所，然而，若想降低此類高風險作業場所職業災害

之發生率，若僅靠有限檢查人力，成效著實有限，最佳之作法，乃各

級事業單位有意識自助、互助發覺並消弭危害因子，有效管理、適時

注入安衛資源，才能追求平安又友善之工作場所。 

緣此，為激活事業單位對於建築高風險工地自主管理的意願及能

力，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除持續不斷進行勞動

檢查之外，現亦推動「建築工地施工作業安全自主管理認證」計畫，

鼓勵事業單位所屬工地參與並取得認證，除保障工作者、民眾對優良

工地「知」的權利外，亦藉此提升事業單位之商譽，有效刺激建案銷

售商機。 

二、目的： 

（一）透過事業單位參與，及藉由勞檢處進行輔導、檢查、審核及授予認

證等實施方式，激活事業單位自主管理的意願及能力，以降低職業

災害發生率及嚴重度。 

（二）提升建築工地工安文化，公開施工作業安全建築物資訊，供工作者

知悉，及供民眾購屋時參考。 

三、辦理單位：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四、辦理方法： 

（一）對象與資格： 

１．參與對象：勞檢處管轄範圍內施工進度尚未達 20%之建築工地(註:

本計畫自 108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推廣實施期間，對施工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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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尚餘 90天之建築工地，勞檢處仍得考量施工現況受理之。) 

２．申請人資格：建築工地業主或原事業單位。 

（二）申請及審查： 

本計畫係以建築工地案為對象，申請初(複)審時，各以申請 1 次

為限，逾期或重複申請者，將不予受理，申請期限及應檢附之文

件、資料分述如下: 

１．初審： 

申請人應檢附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推動「建築工地施工

作業安全自主管理認證」初(複)審申請表(含相關資料，如附表

1) 、 承諾書(如附表 2)及開工當日與申請當日之建築施工日誌，

每頁並應核公司章及負責人章，一併函送勞檢處提出申請，經初

審符合標準者，錄案參與本計畫；資格不符或資料不齊全者，勞

檢處得通知限期補(修)正，未依限補(修)正或經初審不符合者，

則不納入本計畫。 

２．複審： 

於建築結構體完成及外牆施工架全數拆除後，至遲於建築物使用

執照核發日之前，經錄案參與本計畫之申請人應檢附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推動「建築工地施工作業安全自主管理認證」

初(複)審申請表(含相關資料，如附表 1)、建築結構體外牆施工架

全數拆除完妥當日之建築施工日誌及照片，每頁並應核公司章及

負責人章，一併函送勞檢處複審；經審核符合標準者，登錄「優

良自主管理建築工地」認證；資格不符或資料不齊全者，勞檢處

得通知限期補(修)正，未依限補(修)正或經複審不符合者，則不

予登錄。 

（三）審核標準： 

建築工地(包含工作場所內各事業單位，下同)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審核確認者，不得參與本計畫或登錄認證，勞檢處亦得自行依

檢(調)查結果，隨時廢止或撤銷之，已登錄認證者亦同: 

１．建築工地曾發生「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第 31條」所稱之重大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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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 

２．建築工地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基準法、就業服務法、性別

工作平等法等勞動相關法令情節重大，或屢對違法事項未辦理改

善者。 

３．建築工地曾發生公共安全、勞資糾紛、環保衛生或疾病管制等公

共事務有關之通報、陳情或媒體廣為報導之事件；但事後經積極

改善或協處，而未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或未嚴重影響勞工權

益者，不在此限。 

五、鼓勵與獎助措施: 

（一）提供現場輔導協助: 

經初審符合參與本計畫之建築工地，勞檢處得視工地規模、施工

期程，或依事業單位申請，提供 1~3 場次的現場輔導協助，但若

於實施輔導期間，發現有干擾規避輔導、拒絕改善，或未積極辦

理改善而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勞檢處得隨時中止協助，並依

法實施勞動檢查。 

（二）授予認證及公告獎勵: 

經複審符合標準者，由勞檢處發函授予認證，並於網站上公告以

下資訊，且得發布新聞公布認證名冊(註:應公告之內容項目，依

實際狀況公布；若經事業單位或當事人表示不予公開者，依其意

願辦理，但不得再行變更；且公告內容至少須包含工程名稱及建

築執照號碼、授予認證之施工期間，無法僅公告工址位置、相關

事業單位、人員之資訊。)： 

１．工程名稱。 

２．建築執照號碼。 

３．授予認證之施工期間。 

４．工址位置。 

５．相關事業單位： 

(１)業主。 

(２)監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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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建築工地結構體之原事業單位。 

６．相關人員: 

(１)工地主任姓名。 

(註: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且任職該工地須達參與期間天數

70%以上，須附勞保投保及執行業務等資料佐證。) 

(２)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姓名。 

(註: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且任職該工地須達

參與期間天數 70%以上，須附勞保投保、執行業務等資料佐證。) 

（三）其他鼓勵及獎助措施: 

１．勞檢處於辦理安全衛生教育宣導會前優先通知參加。 

２．優先發給安全衛生宣導品。 

３．對符合主管機關安全衛生家族、改善補助計畫資格者，優先推介

給主管機關協助。 

４．經審核落實自主管理實績顯著之單位或人員，優先推薦參與職業

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或有關獎項之評選。 

六、計畫之推廣： 

勞檢處透過網站、電子報公布，或利用實施勞動檢查、辦理教育

訓練及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等機會，向事業單位說明本計畫內

容，鼓勵事業單位積極參與認證。 

七、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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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推動「建築工地施工作業安

全自主管理認證」初(複)審申請表 

請勾選:申請 □初審 □複審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統一編號  

公司負責人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聯絡人 E-mail  傳真  

工程名稱  

施工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建築執照號碼  工程地址  

工地聯絡人  工地電話  

申請單位：(請務必蓋公司章及負責

人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已確認施工期間迄今，本工地

未發生「勞動檢查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所稱之重大職業災害，且至完工

前若有發生，亦會依規定通報，若有

不實，當負隱匿不報及違反相關法令

規定或契約之責任。 

 

 

勞檢處審核結果及人員簽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續背面】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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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申請內容填選，本表及相關資料每頁請蓋公司章及負責人章】 

□初審應檢附資料: □參與「建築工地施工作業安全自主管理認證」認證

計畫承諾書。□開工當日與申請當日之建築施工日誌。 

□複審應檢附資料: □建築結構體外牆施工架全數拆除完妥當日之建築施

工日誌及照片。□複審認證通過後得公開於勞檢處網站之內容請填列如

下 (註:未填列之項目不予公開，項目至少須包含工程名稱、建築執照號

碼與施工期間，無法僅公告工址位置、相關事業單位、人員之資訊。) 

□工程名稱: □公開(內容同前頁)，□不公開。 

□建築執照號碼: □公開(內容同前頁)，□不公開。 

□授予認證之施工期間: □公開(內容由勞檢處審核)，□不公開。 

□工址位置: □公開(內容同前頁)，□不公開。 

相關事業單位(同意公開者，請填寫登記全銜，若不同意公開，則不用填寫)： 

□業主:                                                          

□監造單位:                                                      

□建築工地結構體之原事業單位:                                    

相關人員: 

□工地主任姓名:                                                  

(註: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且任職該工地須達施工期間天數 70%以

上，須附勞保投保及執行業務等資料佐證。)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姓名:                                          

                                                                 

(註: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且任職該工地須達施工期間

天數 70%以上，須附勞保投保、執行業務等資料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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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建築工地施工作業安全自主管理認證」計畫承諾書  

本公司已瞭解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辦理本計畫的目的與實施方

法，願意積極參與，並自即日起採取以下措施，矢志落實自主管理，不斷

提升建築工地工安文化，以善盡優良企業的社會責任，給予各及承攬廠商

所僱勞工及工作者安全的工作環境： 

一、落實承攬管理： 

(一)要求締約的各級承攬廠商，事前應透過契約或書面確實落實危害告

知，使確實知悉建築工地工作環境及其施工屬性可能產生的危害因

子、嚴重程度及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應採取之相關措施。 

(二)共同作業，原事業單位應確實設置協議組織，定期或不定期協議、連

繫與調整工作環境及工程介面，並確實巡視工地，並確實依據協議內

容指揮、監督及協調工作。 

(三)原事業單位應監督相關承攬廠商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必要時應

予以指導、提供場地及協助師資。 

二、確實依事業之規模、工作場所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化，並設

置法定資格及數量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業務主管，確實監督勞工作

業。 

三、原事業單位應確實掌握工程進度、瞭解工程界面可能產生之危害，且

須因應工程進度事前協調注入相當資源，設置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

措施，亟力避免職業災害發生。 

四、對於工地進出勞工、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落實門禁管制；每日於工具

箱會議結束前即應確實盤點各工項出工人數、勞工是否已確實戴用個

人安全防護具，並應掌握是否有勞工身體出現狀況或有無異常發生。 

五、協助勞檢處於工地張貼各類宣導資料及海報，時刻提醒作業勞工應確

實使用防護具並應隨時注意工作環境以維護自身安全。 

 

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 

 

工地名稱： 

 

(請於右側核公司及負責人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